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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的税法体系依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

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纳税

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目、税率、减税免税等。我

国税收实体法内容主要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

法和行为税法。其中流转税法是调整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

税收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等。 而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我国流转税法中最主要的两个

税种。 增值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增值税征收与缴纳之

间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

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金额计算税

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的一种流转税；它是对单位和个人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取得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据

统计，我国财政收入的30%至40%来源于增值税，是我国财政

收入的一个最大的税种，其征税范围包括生产、批发、零售

、加工和修理、进口环节。 营业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

整营业税征收与缴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对

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

位或个人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商品与劳务税，包括交

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

、娱乐业等除加工和修理修配外的服务劳务以及转让无形资

产和销售不动产等业务。我国营业税与增值税收入占全部税



收收入的60%左右，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实际生

产经营过程中，常常存在混合销售的行为。所谓混合销售行

为，是指现实生活中有些销售行为同时涉及货物和非加工和

修理劳务（指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劳务活动）。混合销售

的特点是：销售货物与提供非应税劳务是由同一纳税人实现

，价款是同时从一个购买方取得的。增值税实施细则中规定

：对于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

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均为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对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不征收增值税，而征

收营业税。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混合

销售行为属于应当征收增值税的，其销售额应是货物销售额

与劳务提供额的的合计，该提供劳务的销售额应视同含税销

售额处理，且该混合销售行为涉及的劳务所用购进货物的进

项税额，凡符合规定的，在计算该混合销售行为增值税时，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而兼营行为是指纳税人既经营货物

销售，又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且但是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

不同时发生在同一购买者身上，且从事的劳务与某一项销售

货物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并无直接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对于

纳税人的兼营行为，应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应纳增

值税的销售额，即应当将不同税种范围的经营项目分别核算

、分别申报纳税。当纳税人兼营行为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

核算的，其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 混合

销售与兼营，两者有相同的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相同点

是：两种行为的经营范围都有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这两类经

营项目。区别是：混合销售强调的是在同一销售行为中存在

两类经营项目的混合，销售货款及劳务价款是同时从一个购



买方取得的；兼营强调的是在同一纳税人的经营活动中存在

着两类经营项目，但是这两类经营项目不是在同一销售行为

中发生，即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不是同时发生在同一购买者

身上。 从税务处理上来说，混合销售的纳税原则是按“经营

主业”划分（经营主业的认定为年营业额或货物销售额超

过50%），只征收一种税，经营主业如纳增值税则混合销售

则纳增值税，经营主业如纳营业税则混合销售则纳营业税。

而兼营的纳税原则为：分别核算、分别征税，即对销售货物

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对提供非增值税的服务

业务征收营业税。 混合销售行为的几项特殊规定： 1、从事

运输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售货

物的混合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 2、电信单位自己销售无

线寻呼机、移动电话，并为客户提供有关的电信服务的，属

于混合销售，征收营业税，对单纯销售无线寻呼机、移动电

话，不提供有关的电信劳务服务的，征收增值税。 例1：塑

钢门窗销售商店甲为一般纳税人，甲销售产品给乙的同时又

为客户提供安装服务，收取价款为2000元，另外又收取234元

的安装费。 这是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塑钢门销售商店经营主

业是销售货物，纳增值税，因此混合销售行为同样征收增值

税的业务。其会计处理为： 甲企业： 借：银行存款2574 贷：

主营业务收入2000 其他业务收入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374 

如果安装业务耗用的购进商品或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带进的进

项税额，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在销项税额中抵扣。 例2：某

市一家餐饮公司10月餐饮收入为500万元，其中包括销售自制

的180吨啤酒所取得的收入。 这是属于混合销售行为，餐饮公

司的餐饮主业是营业税劳务，因此此混合销售行为应纳营业



税。其会计处理为： 借：库存现金（等）5000000 贷：主营

业务收入5000000 计提营业税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25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250000 例3、某大型百货商场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2008年5月发生如下的业务：销售商品取得零

售收入468万元，分别核算的饮食服务部取得营业收入150万

元。 这是属于兼营行为。对于销售业务其会计处理为： 借：

库存现金（等）468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4000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680000 对于饮食服务部收入，其会计处理为： 借

：库存现金（等）150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1500000 计提营

业税为： 借：其他业务成本75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

税75000 例4、宏伟集团运输队是专门为本厂产品销售送货上

门并收取运输费的统一核算单位，当月销售商品600万元，收

取运输费为17.55万元。 这是属于特殊规定中混合销售征收增

值税业务，对于收取的运输费，其会计处理为： 借：应收账

款（等）175500 贷：其他业务收入1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25500 例5：某电信公司销售手机带话费2000元，

共收取顾客3000元现金。 这是属于特殊规定中混合销售行为

征收营业税的业务，其会计处理为： 借：库存现金5000 贷：

主营业务收入5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1500 贷：应交税费应

交营业税1500 从以上的会计处理可以看出，营业税的计提形

成企业的费用，形成当期损益，从而减少企业的利润，而增

值税的计提不形成费用，不影响企业的利润，因而增值税是

价外税，而营业税则是一种价内税，他们都是一种以间接税

为主体的税种，最终的消费者是真正的税负承担者。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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